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區： 

單身宣誓書 

宣誓人              性別：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茲鄭重宣誓下列事項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尚未結婚 

依照戶籍資料記載，宣誓人□曾經離婚，現無配偶，可以自由結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配偶已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前婚姻經判決無效或撤銷或不成立 

如有虛偽願負任何法律責任。(附戶籍謄本一份) 

 

               宣誓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西  元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案號：      年度南院認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日期： 

本文件之簽名或蓋章，在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公證處認證。 

公證人： 

 


